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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于1991年第一次出版之时，“证券化”之含义并不为人所知。
但是，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兴盛起来。
本书于2006年第二次出版，这反映了此主题引发了更广泛的兴趣，并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这是因为证券化为银行和证券市场的结合提供了一种体系，以吸取两者之长。
贷款可借此转化为证券，银行业可借此实现市场流动性和投资多样化。
证券化为那些需要流动性或要求以更好价格出售不良资产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借款人也受益于证券化，因为他们的贷款可以与其他贷款一起被汇集，获得不同方式的担保，因而组
成更高质量的贷款池，并降低了借款人的利息成本。
    本书旨在帮助法律工作者理解和操作证券化。
本书涉及实施证券化所需的金融体系、整体法律政策以及这些年来在美国出现的繁杂的法律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管辖证券化的法律与特定国家的法律制度并没有紧密的关联性。
这可能是因为证券化交易可以划分为不同组成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得以启动或获
得服务；或者是因为律师及其客户在设计其交易时充满灵活性。
因此，证券化扩展至全世界，美国制度与其他国家法律之间的相互适应，这都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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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塔玛·弗兰科(Tamar Frankel) 译者：潘攀塔玛·弗兰科教授出生于以色列。
1948年毕业于耶路撒冷法学院，196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位（LLM）。
197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科学博士学位（SJD）。
曾在以色列、波士气顿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从事律师工作。
曾担任以色列空军法务部律师，以色列司法部助理检察长，以色列债券组织（位于欧洲）的法律顾问
。
于1992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
马萨诸塞州律师协会、美国法律协会、美国律师基金会的成员。
自1968年开始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任教。
1987年，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1995年至199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访问学者。
曾在东京大学、哈佛大学法学哈佛大学商学院、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任教。
著有：《忠信义务法》、《信托和诚信：十字路口上的美国商业文化》、《证券化》、《货币经理的
监管》等著作并发表有若干学术文章。
译者简介：潘攀，男，1968年出生。
四川自贡人氏。
1984年高中毕业，1984年至1994年就职于四川省自贡市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
其间，1985年至1988年在职就读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
199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于1997年7月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7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其间，于1999年9月至2000年7月年就读于香港大学法学院，获得普通法深造文凭（PDCL）；2000年9
月至2001年6月就读于美国哈佛火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他（LLM）。
1996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2004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税务师资格。
2001年10月起在北京专职从事律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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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过渡期的问题立法机关很少对市场变化尤其是体制性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
立法机关可能并不清楚某一问题的范围。
它们需要时间去监测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获得试验成功的证据，然后再选择最佳调整方式。
立法机关缺乏政治压力去对体制进行大规模的修补。
在过渡和试验期间，出现了真空。
不幸的是，法院被当事人之间的冲突拖入这个真空，而法院本应是基础体制创建过程的最后介入者。
联邦监管机构可能是过渡期间处理问题的最佳机构。
有太多的交易跨越了州界并涉及不同司法管辖区域的人和实体，出现的问题最好由同一个法律体系来
解决。
州的监管机构在本州之内可能拥有解决过渡期间某些问题的管辖权。
但是，交易常常跨越州界，而不同州的不同解决结果将引发无法解决的冲突。
监管机构能够通过它们已经获取或要求提交的报告获得信息，它们通常有权力以专案方式或制定规则
的方式允许进行试验，而且它们比立法机关更容易改变规则。
独立监管机关受国会监督，它们可以依据国会指令进行试验，向国会汇报，并对试验结果进行评估。
这个程序可降低错误的影响。
然而，监管机构的目标是政策而非理论。
因此，当市场发生体制性变更时，除监管机构之外，法典编纂者和学者也应负担重新定性的任务。
今日，没有任何监管机构可能为全面变更制度之目标去设计理论。
鉴于市场化是一个持续运动，因此有必要创设这样的机构去监测这些变化，并在这些领域内负责重新
定性并制定规则。
这种机构的典范是美国法律协会，其职能是法律整编。
尽管法律整编实现了法律上的某些改变，但是在传统上该协会认为其功能是在法律整编过程中尽量维
持而不是改变现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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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的某一天，我通过互联网找到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塔玛?弗兰科教授，自我推荐担任其作品《
证券化》的中文译者。
她从我的导师吴志攀教授那里核实我的个人情况之后，接受了我的请求。
但是那个时候她正在准备本书的第二版。
因此我暂时没有开工。
其间发生的相关事件是，我参与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住房贷款证券化项目”，担任主办律师之一，
无意中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实践对比素材。
等我正式开始动手翻译时，已经是2007年6月份。
至2008年7月上旬，初稿完成。
然后，我列出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并提交弗兰科教授答疑，同时对初稿全文进行校正。
经过与作者之间若干回合的邮件往来，至2008年8月19日，将近十五个月的艰苦工作告一段落，进入出
版阶段。
在此阶段中，法律出版社的卫蓓蓓女士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校正错误并提出建议。
在此，感谢她在本书出版工作中的宝贵贡献。
在本书翻译期间，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本书的翻译上面，对家庭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太太王永峥在全职工作之余，全身心投入家务，年逾古稀的父母家住大兴，却频繁冒着严寒或酷热过
来帮助照料我的女儿。
我在此将我的全部感激献给他们，并期望今后有所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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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券化:美国结构融资的法律制度(第2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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